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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回购注销业绩补偿义务人所持股份涉及减资 

暨通知债权人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派思股份”、“公司”）原控股

股东大连派思投资有限公司及原实际控制人谢冰就出让公司控制权事宜于 2018

年 12月 10日与水发众兴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9.99%股份转让框架协议书》（以下简称“《框架协议》”）并在该《框架协议》基

础上陆续签署四份补充协议。其作出业绩承诺的主要内容如下： 

“派思投资、谢冰共同承诺，在受让方不干预标的公司正常经营的前提下（受

让方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及根据协议安排推荐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并依法行

使职权的除外），标的公司在现有经营方针、计划、模式及经营团队的基础上继

续经营，标的公司 2019 年度、2020 年度和 2021 年度（以下简称“业绩承诺期”）

经审计的净利润（指标的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人民币 6,000万元和人民

币 7,000 万元，三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为人民币 18,000 万元。（以下简称：“承诺

净利润数”）。（上述承诺业绩不包括标的公司后续并购业务、新投资建设项目、

技改扩能项目产生的净利润或亏损）”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0 年 3月 24日出具的致同审

字（2020）第 210ZA3126 号《审计报告》，派思股份 2019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人民币-122,005,882.63 元，加上上述派思投

资与谢冰共同承诺派思股份 2019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指标的公司合并财务报

表范围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5,000万元（上述承诺业绩不包括派思股份后续并购业务、新投资建设项目、技

改扩能项目产生的净利润或亏损）。派思投资与谢冰应向派思股份支付 2019年度

业绩补偿款人民币 172,005,882.63 元，以及逾期支付业绩补偿的利息



4,780,330.15 元（利息计算方式为：自 2020 年 5 月 2 日起以 172,005,882.63

元为本金、按照年息 4.35%向派思股份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息计算至审议该事

项的股东大会召开前一个交易日），本息共计 176,786,212.78元。 

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12月 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第四届

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12月 21日召开派思股份 2020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关于原控股股东变更承诺事项的议案》、《关于签署派思股份 2019

年业绩补偿协议书的议案》、《关于 2019年度业绩承诺未完成所涉及的业绩补偿

方案暨拟回购注销股份的议案》和《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变更业绩补偿方式，由现金补偿变为以 Energas Ltd.持有的

派思股份的相应股票转让（抵顶）给派思股份，抵顶金额为 176,786,212.78 元，

抵顶价格为 7.32元/股，抵顶数量为 24,151,122股。派思股份以总价人民币 1.00

元的价格向利润补偿义务人派思投资的一致行动人 Energas Ltd.定向回购并注

销该笔股票。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402,162,277股减至 378,011,155

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12月 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

（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原控股股东变更承诺事项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097）、《关于原控股股东 2019 年度业绩承诺未完成所涉及的业绩

补偿方案暨拟回购注销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8）、《第四届董事会第

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99）、《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

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100）；2020年 12月 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

网（http://www.sse.com.cn）披露的《派思股份 2020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103）。 

目前上述事项正在进展中，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同时由于公司本次回购注销业绩补偿股份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均有权于本通知公告之

日起 45 天内，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向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债权人可

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0 年 12月 26日至 2021年 2月 9日，工作日 9:00—11:30、

14:00—17:00。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敬德街 521 号地矿

大厦 14 楼 

联系人：宋亭亭 

邮政编码：250100 

联系电话：0531-80876353 

传真号码：0531-80876353 

3、申报所需材料： 

（1）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2）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

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3）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

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

及复印件。 

4、其它：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

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12月 25日 


